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暨财务资助 

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8-155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特别提示： 

1、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将与合

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

地产项目公司为参股公司或并表但持股未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

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本次公司拟为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暨财务资助，

是基于项目开发过程中，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及项目公司资金需求所做的

预计数，目前尚未实施。具体财务资助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3、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为了支持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

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公司将与合作方共同为以下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作为上述房地产项目公司的

股东向其提供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即股东借款构成财务资助。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金额不超过 7.8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卓

立”）与深圳市龙光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深圳市圳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圳雅”）、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西唐润”）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南

宁金卓立和广西唐润向南宁市耀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耀鑫”

或“项目公司”）增资，共同开发位于广西省南宁市 2018 年第五十四分期

GC2018-058号地块的房地产项目。增资完成后，目前南宁金卓立持有其 25%的股

权，深圳圳雅持有其 50%的股权，广西唐润持有其 25%的股权，南宁耀鑫为公司

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当项目公司经营资

金不足时，可由项目公司采取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不能通过融资解决的，由各

方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方式解决。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股

东按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公司拟为南宁耀鑫

提供日常经营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期限 3年，年利率 12%。 

2、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科”）

与广州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合景”，系外商投资企业）、深

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瑞”，系外商投资企业）签订《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广州合景和深圳鹏瑞向佛

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金集”或“项目公司”）增资，

共同开发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中心区地块 B-LJ-04-03-D-002 地块的房地产

项目。增资完成后，目前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33%的股权，广州合景持有项目公司

34%的股权，深圳鹏瑞持有项目公司 33%的股权，佛山金集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当项目公司经营资金不足时，可

由项目公司采取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不能通过融资解决的，由各方股东按照股

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方式解决。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



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行为将构成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公司拟为佛山金集提供日常经营资

金不超过 1.8亿元，期限 3年，年利率 12%。 

3、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璧山区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

众玺”）与重庆耿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耿赢贸易”）签订《合作开发协议》，

约定金科众玺和耿赢贸易向重庆西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西道”

或“项目公司”）增资，共同开发位于重庆市璧山区的房地产项目。增资完成后，

目前公司持有重庆西道 50.5%的股权，耿赢贸易持有重庆西道 49.5%的股权，重

庆西道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目。按照《合作开发协议》的相关约定，当项目公司

经营资金不足时，可由项目公司采取融资和销售回款的方式获取资金，融资和回

款不足时，不能通过融资解决的，由各方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

借款的方式解决。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行

为将构成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

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公司拟为重庆西道提供日常经营资金不超过 3.5亿元，期

限 3年，年利率 12%。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该

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暨财务资助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截止目前，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接受股东借款即财务资助的房地产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宁市耀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5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良庆区凤凰路11号龙光玖珑湖S2栋118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陈璜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金玖世家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

权，深圳市龙光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深圳圳雅持有其50%的股权，由厦门大唐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广西唐润持有其25%的股权。公司与深圳圳雅、广西唐

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公司系 2018 年 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公司名称：佛山市金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社区居民委员会文华路96号嘉信龙成大

厦2座2101号之三 

法定代表人：罗国华  

注册资本：9,090.91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佛山顺德龙江项目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广州合景持有34%的股权,深圳鹏瑞持有33%的股权。公司与广州合景、深圳鹏瑞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公司系 2018 年 9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3、公司名称：重庆西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25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陈昌凤 

注册资本：4,000万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黛山悦府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50.5%的股权，耿赢贸易持有其49.5%的股权。公司与



耿赢贸易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公司系 2018 年 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上一会计年度无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接受公司财务资助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负责开发的项目地块均系公

司慎重选择决定的投资项目，位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城市，未出现影响项目公司经

营的重大不利因素。公司均派人参与上述项目的运营和管理，且密切关注被资助

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通

常当项目公司经营资金不足且不能通过融资解决时，作为其股东方，公司及合作

方均需按约定的出资比例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同步投入，同时随着项目开盘预售及

销售回款的上账，项目公司出现闲置富余资金时，公司将要求其陆续归还公司提

供的股东借款，当公司收回全部股东借款后项目公司通常还有闲置富余资金，公

司还将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予以调用，故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能收回的情

形。 

本次被资助对象均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且资助资金仅

用于该等公司的项目开发建设。本次公司及合作方按约定的出资比例以股东借款

的方式向被资助对象提供日常经营资金，上述股东借款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有利于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即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后续

的开发建设资金，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建设进度，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主要

用于项目公司生产经营，且原则上由各方股东按约定出资比例予以资助，财务资

助公平、对等；资助对象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公司

均派人参与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能有效控制风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有利于房地产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为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有利于加快该等公

司的项目建设进度，促进该等公司的发展，且在其提供财务资助时，其他股东按

合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提供股东借款。同时，公司已制定相关的风控措施

保证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

意本次公司为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日常经营资金暨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18年 10月末，公司因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需要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

额为 771,486.21 万元，其中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含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及

并表但持股未超过 50%的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762,209.96 万元，公司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对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9,276.25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